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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标函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
根据贵方的                               （项目）招标文件，正式授权_____________(姓名和职务)代表我方___________（投标人的名称），全权处理本次项目投标的有关事宜。兹宣布同意如下：
1.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贵方提供所需货物与服务。
2.我们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将合同授予最低报价的投标人。
3.我们已详细阅读全部招标文件及其澄清、修改、补充文件，我们知道必须放弃提出含糊不清或误解问题的权利。
4.我们同意从规定的开标日期起遵循本投标文件，并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5.如果在开标后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中标后拒绝签订合同，或在项目的实施全过程中由于我们的违法违规，我们同意投标保证金被贵方没收。
6.同意向贵方提供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准确的。
7.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根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项目，交付贵方验收、使用。
8.与本投标有关的正式通讯地址为：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投标人开户行：
账       户：
投标人（单位公章）：
投标人授权代表姓名（签字）：                     手机：
日期：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二、资格声明函

致：（采购人名称）：
我方（供应商名称）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供应商，经营地址                              。我方愿意参加贵方组织的（项目名称）项目的竞标，为便于贵方公正、择优地确定成交供应商及其竞标产品和服务，我方就本次竞标有关事项郑重声明如下：
1.我方向贵方提交的所有响应文件、资料都是准确的和真实的。
2.我方不是为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3.我方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我方在此声明，我方在参加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5.我方所投产品是入驻或中标后可以入驻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卖场，且能够在平台电子卖场正常签订合同并下单采购
6.以上事项如有虚假或者隐瞒，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并不再寻求任何旨在减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或者电子签名）：                                                

供应商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三、投标报价表




注: 1.供应商的报价表必须加盖供应商签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否则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规格型号
	数量（台）
	报价单价（元）
	[bookmark: _GoBack]报价合计（元）

	1
	
	
	
	
	

	2
	
	
	
	
	


   

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或者盖章）：                    
供应商（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四、技术参数响应及偏离表

 
	序号
	招标要求的服务要求
	投标响应服务承诺
	符合或偏离

	1
	
	
	

	2
	
	
	

	3
	
	
	


 
[bookmark: _Hlt26955054][bookmark: _Hlk65854900]注：1.说明：应对照招标文件“ 采购需求”中的服务要求逐条作出明确响应，并作出偏离说明。
2.供应商应根据自身的承诺，对照招标文件要求，在“偏离说明”中注明“正偏离”、“负偏离”或者“无偏离”。既不属于“正偏离”也不属于“负偏离”即为“无偏离”。
   


                                     投标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